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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1年 3月 24日 

（二）召开地点：上海市银城中路 188 号交银金融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0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733,943,04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0,812,576,4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9,921,366,6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68.31683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02560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2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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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任德奇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5人，出席 7人，陈绍宗非执行董事、宋洪军非执行董事、

陈俊奎非执行董事、刘浩洋非执行董事、杨志威独立非执行董事、胡展云独立非

执行董事、蔡浩仪独立非执行董事、石磊独立非执行董事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

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10 人，出席 4 人，张民生股东监事、王学庆股东监事、李

曜外部监事、陈汉文外部监事、鞠建东外部监事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原因未出席

本次会议；林至红职工监事因其他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顾生及部分高管层成员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管理规划（2021-2025年）》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05,785,018 99.967369 6,772,807 0.032542 18,600 0.000089 

H股 29,914,327,226 99.976474 838,456 0.002802 6,200,933 0.020724 

普通股合计： 50,720,112,244 99.972739 7,611,263 0.015002 6,219,533 0.012259 

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06,710,418 99.971815 5,860,507 0.028159 5,500 0.000026 

H股 29,914,923,115 99.978465 238,456 0.000797 6,205,044 0.020738 

普通股合计： 50,721,633,533 99.975737 6,098,963 0.012022 6,210,544 0.01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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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 1为普通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同意，获得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 2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3.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会议

的监票人。本公司股东代表吴铁鸿女士、周仕林先生、监事关兴社先生，以及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李开叶律师于本次会议上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李开叶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3月 24日  


